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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声声不不吭吭就就上上路路，，闹闹剧剧该该收收场场了了
共享单车抢市场，不能靠野蛮“占位”

本报记者 张伟

“想先试运营再做方案
未料刚投放就被清理”

9日晚10时许，千余辆小黄
车未经主管部门审批，擅自在
泰安街头投放，一石激起千层
浪。一边是泰安住建部门联合
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上街摸排
清收，另一边是ofo工作人员连
夜再次投放。不少市民质疑称，
泰安小黄车咋就敢和执法部门
对着干？针对这些疑问，12日，
ofo公司负责泰安地区业务的
运营经理陈奕款对齐鲁晚报记
者进行了回应。

“目前小黄车在泰安还是
试运营阶段，当初我们想采取
这样的方式，利用后台大数据
和其他技术手段，做出一套符合
泰安实际情况的方案，再拿到城
市主管部门面前。没承想，小黄
车在投放后不久，就被城市管理
部门收走了。”陈奕款说，在前后
投放环节上，相关工作人员没有
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导
致出现了后期再投放。

“10日下午，在投放完第一
批小黄车之后，泰安下起了阵
雨，工作人员没有上街查看小黄
车试运营情况，直到晚上，发现
各投放点车辆较少，于是进行了
再次投放。”陈奕款说，小黄车不
能占用盲道、绿化带和机动车
道，放置在人行道上的小黄车也
不能影响行人正常通行。“在试
运营期间，我们并没有收到影响
市民通行的反馈，市民骑走之后
再停下，有可能没有遵循相关停
放原则。”陈奕款称，“我们之前
不太了解入驻泰安的流程，也不
知道政府的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这才造成了小黄车在投放后给
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问题。”

投放的2000辆小黄车
已被清理1789辆

泰安小黄车的投放，经媒
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关注，ofo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认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11日下午，陈奕
款从天津赶过来，着手处理泰
安小黄车投放的相关问题，并
与主管部门进行了第一次对
接。“我们已连夜制订方案计
划，与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进行
了沟通。”陈奕款说，由于出行
匆忙，相关材料没有携带，被执
法部门证据保全的小黄车，还
没法进行处理。“小黄车进泰
安，就是为了给市民提供便捷
的出行服务，线下业务团队采
取的这种方式引起了公司的高
度重视，所以连夜制订针对泰
安的运营管理方案和泰安市共
享单车入驻申请方案。”

陈奕款称，据他了解，他们

公司在泰安先后进行了两次投
放，在泰安大润发门口第三次
投放，相关情况他不是很清楚，
如果真有，也不是公司授意的，
他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我们
总共在泰安投放了2000辆左
右。”陈奕款表示，未经泰安主
管部门审核批准，公司不会再
向泰安市场投放单车。

陈奕款说，被市民骑走的
小黄车，他们并不会强制收走，
如果在路上看到零散的小黄
车，也会有工作人员进行规范
处理。“前期，一些工作我们做
得不是很到位，下一步，我们会
按照泰安相关部门的要求，积
极与政府部门对接，让小黄车
以合法身份，光明正大地出现
在泰城街头。”齐鲁晚报记者从
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执法人
员在市级31条道路上证据保全
了小黄车1789辆。

未经报备核准就进入
会带来潜在隐患

12日，泰安市城市管理局
和泰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联合
发布了致市民的一封信，回应
近几日ofo单车公司未经泰安
市有关部门报备核准，擅自占
用城市道路，从事营利性经营
活动一事。

该通报称ofo单车公司严
重违反泰安城市管理的相关规
定，并根据相关条例进行了说
明。通报称，4月9日夜间-4月
10日凌晨，ofo单车公司未经泰
安市有关部门报备核准，擅自
占用城市道路，从事营利性经
营活动。4月10日上午，泰安城
市管理部门依法对ofo共享单
车占用城市道路的行为进行查
处，并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证据
保全。4月10日晚10时，该公司
仍继续投放运营共享单车，严
重违反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山东省住建厅《关于
发展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指
导意见》（鲁建城【2013】69号）
的精神，按照“政府引导、群众
参与、公司运作、规范经营，一
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共
享单车和城市公共自行车需经
当地政府报备核准后，方可投
入运行。目前，泰安市对共享单
车持开放、接纳的态度，正在对
共享单车和城市公共自行车运
行等相关工作积极推进。

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第198号令）第二十七
条之有关规定，ofo单车公司未
依法报备核准，擅自占用城市
道路，属于违法行为。共享单车
属于新兴事物，其投放运营涉
及规划布局、交通安全、市容秩
序以及资金风险等一系列客观
问题。如未经报备核准，由共享
单车公司单方运营，易造成监
管缺失，并带来潜在的隐患和
不便。下一步，泰安将根据实际
情况，进一步优化规划方案，研
究完善相关运行机制，逐步引
导建立符合泰安山城一体特点
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更好地满
足广大市民出行需要。

本报青岛4月1 2日讯
（记者 赵波） 3月下旬开
始，青岛的街头巷尾突然冒出
很多“小黄车”，原来全球最大
的共享单车品牌ofo率先在青
岛市南香港中路、市北CBD、
市北家乐福、海信广场、银座、
黄岛区等地区投放2000辆，如
今这些小黄车数量已经接近
20000辆，并且覆盖了青岛市
内6区。o f o的“小黄车”来青
后，酷骑的“小绿车”也来了，
目前酷骑在青岛投放共享单
车数量为17000辆，青岛市场
上还有交运投放的上千辆“公
共租赁自行车”，青岛的共享
单车市场上可谓“三国杀”，一
片竞争的火海。

但是这些共享单车运行
一个月以来，却带来了不少管
理上的难题。不少共享单车不
光占用机动车道，乱停乱放的
问题更为突出，骑行者往往随
地就将自行车扔在路边。日
前，在五四广场就有一辆“共

享单车”被挂在了树上，引来
很多市民围观，损害了城市形
象。清明节假日期间，青岛城
管部门就在八大关及其周边
的景点附近查获110余辆乱停
乱放的“共享单车”。

近日，随着主管部门管理
力度的加大，青岛市区内不少
共享单车存放点都不见了。12
日上午，记者来到青岛延吉路
万达广场和市南区大润发超
市门口的人行道上均没有看
到“小黄车”和“小绿车”的影
子，而这两处原来是较大的共
享单车存放点，最多时都有一
二十辆车摆在人行道上。

共享单车的运营到底需
不需要审批？需要哪些部门来
进行监管？12日，共享单车管
理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称，现
在这些都还不好说，因为经营
许可是工商的事，价格是物价
的事，而秩序又是城管的事，
因牵涉多个部门，到底怎么审
批还需要研究，但日前青岛已

经成立由交通委、公安、城管
等多个部门组成的工作小组，
已经开始起草共享单车的管
理办法。城管等执法部门已经
采取宣传引导、规劝约谈、暂
扣存放等规范措施。

“我们曾经了解了共享单
车的运作模式，其实像这些运
营公司，并不仅仅是他们宣传
的为了推广绿色低碳出行，这
背后涉及很多资本运作，一旦
发生平台跑路，也将给社会带
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另外我们
分析了现在的使用人群发现，
骑行者大部分是学生和年轻人
士，并不是多数群体，青岛坡道
多的地形特殊性决定了共享单
车在青岛市内三区难有大的发
展，但是在城阳、黄岛、蓝色硅
谷这些有条件的区域可以实
行。”这位工作人员分析认为，
青岛的公共交通比较发达，又
没有单独的非机动车专用道，
考虑到青岛原有的城市形象，
不建议在市区推广。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张瑶

提起ofo小黄车，似乎总
与“闪”字相关联。在济南摩
拜单车入驻之前的1月12日，
小黄车也曾在济南泉城路突
然亮相，引来不少市民围观，
但是不到半天就被主管部门
劝退。知情人透露，o f o小黄
车被拒是因为其在车锁方面
的技术达不到相关要求，不
能实现智能定位，不方便后期
管理。

当时，共享单车迅速扩
张，已经在20多个城市入驻，
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出
现了乱停乱放、人为破坏、盗
窃单车的情况。鉴于此，济南
市政府出台了《济南市关于鼓
励规范发展互联网单车的若
干意见》《济南市关于互联网
单车运营企业准入要求》和

《济南市中心城区共享单车停
放技术导则》等规定，要求对
入驻济南的共享单车企业设
立门槛，但只欢迎优秀、成熟

企业，入驻之前要进行必要的
门槛把关。对于想要入驻济南
的共享单车企业在企业资质、
运营管理、技术条件等方面做
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会从技术、运维和
服务等各方面严格落实市政
府政策要求，严格准入把关、
精细管理，切实维护市民公共
利益。”济南市停车办相关负
责人曾在摩拜单车入驻满月
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态。记者
注意到，除 ofo 曾两次闪现济
南，永安行也曾以同样的方式
企图敲开济南的大门，但均以
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就在
于未能达到济南市在技术、运
维等方面的要求。

实际上，对共享单车进行
规范管理的并非济南一地。早
在去年12月27日，深圳市政府
就出台了相关意见，明确规定
了投放的车辆规模应与全市
的车辆承载能力相匹配；采
取技术、管理等手段，保证车
辆按区域和点位规范停放；
为使用者提供第三者责任

险、人身意外险等保险；建立
车辆维保服务制度，配备专
门的团队，对车辆进行日常
维保，定期检修，及时更新淘
汰达不到安全标准的车辆等
具体标准。

此外，3 月 24 日，作为发
展共享单车最早的城市之一
的上海，就《共享自行车服务
规范》《共享自行车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自行车》等标准征
求意见。

在征求意见稿中，上海对
于共享单车明确了三年强制
报废期，规定必须按照投入车
辆总数以不低于 5 ‰的比例
配备车辆维保人员等。

业内人士分析，作为一种
新生事物，共享单车的发展目
前正处在野蛮生长阶段，对于
任何影响人数众多的新生事
物的管理可能会滞后，但一定
不会缺位，从目前表现出来的
情况看，出台相关政策标准，
对于共享单车的资质、运维、
技术等进行规范管理已是大
势所趋。

继11日ofo相关负责人首度发声，就小黄车在泰安多次“快闪”
一事向泰安主管部门及市民和用户致歉后，12日下午，该负责人再
度发声，承诺未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不会再向泰安市场投放单
车。“我们会按照泰安相关部门的要求，积极与政府部门对接。”12
日下午，泰安市城市管理局和泰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致泰安市民的一封信，称ofo单车公司未依法报备核准，擅自占用
城市道路，属于违法行为。

““规规范范管管理理已已是是大大势势所所趋趋””

青青岛岛正正起起草草单单车车管管理理办办法法

12日，在青岛市北区镇江北路，一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小黄车”。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小黄车玩“快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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